
三大有線電視節目諮詢及新聞倫理委員會第 5屆第 2次委員會議會

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:2022年 6月 28日(二)下午 5：00 

二、 地 點: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三段 151號二樓會議室 

三、 出席人員:  

      許書維主委 彰化縣媒體記者協會理事長 

     甯慧如委員 建國科技大學學生事務長主任 

     林建志委員 中州科技大學副教授     

     賴玉婷委員 三大有線電視新聞編審 

四、 主  席: 許書維主委 

五、 主席致詞: 三大有線電視節目諮詢及新聞倫理委員會第四屆第    

四次委員會，感謝各位委員踴躍參與，這次委員會的三個議題，分

別是原住民族委員會賽德克族民族議會，審定該族語言別名稱更名、

立院三讀修正《衛星廣播電視法》 節目、廣告有錯 10日內更正、

疫情下兒少網路世界 共同守護關懷及安全重視，這些都是媒體人員，

在製作相關新聞及節目時，都應該遵守的政府法令，避免傷害到當

事人以及社會的觀感，不知道委員有沒有要建議或則討論的。 

 

六、 討論提案: 

第一案 

案 由：NCC函轉原住民族委員會賽德克族民族議會審定該族語言別

名稱更名 

說 明：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11年 4月 19日原民教字第

1110018825號函辦理，賽德克族語言別名稱更名 。  

辦 法: 賽德克族語言別名稱更名如下:  

(一)德固達雅語更名為「德固達雅賽德克語」。 

(二)都達語更名為「都達賽德克語」。 



(三)德路固語更名為「德鹿谷賽德克語」。 。 

決 議: 本會委員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 

案 由：NCC函轉總統公布修正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六十

四條條文 

說 明：立法院三讀通過《衛星廣播電視法》第 44 條及 64 條修正案，

針對衛星廣播電視的節目或廣告，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，得於播送

之日起 20日內要求更正，事業單位應於接到要求後 10日內，在同

一時間的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。  

辦 法: 有鑑於當前社會信息流動快速，錯誤訊息若無法及時更正，

恐難以保障人民之權利，立院今三讀修正通過《衛星廣播電視法》

第 44條，對於衛星廣播電視之節目或廣告，利害關係人認有錯誤，

得於播送之日起，20日內要求更正；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於接到要

求後 10日內，在同一時間之節目或廣告中加以更正。衛星廣播電視

事業認為節目或廣告無誤時，應附具理由書面答覆請求人。 

            

決 議: 影音內容影響無國界，媒體價值若是能帶給社會大眾更正確

的事件，也能讓這一份傳播更有價值。也希望製播相關同仁，能遵

守政府規範。 

 

第三案  

案 由: 疫情下兒少網路世界 共同守護關懷及安全重視 

說 明：兒童、青少年正值學習新知的年紀，疫情下，最常透過網路

聊天、交朋友、打電動、觀賞影片，甚至使用社群媒體臉書、IG等

追蹤網紅或朋友，生活圈已被網路綁架；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去年

（2021）6月調查，兒少每周平均上網使用時間為 42.7小時，比前



年（2020）5月調查的 27.2小時增加快一倍；網路上形形色色，許

多兒少團體擔心有心人士，利用它們的純真兒少受害或犯罪，身為

媒體人該如何共同守護並關懷。  

 

辦 法: 網路使用時間變長，遇到陌生網友機會變大，甚至在網路上

遇到詐騙、騙私密照或與陌生人相約出去等機率增加，需要家長持

續關注，父母給予孩子一支手機，不只是一種贈送，連帶的也給了

孩子一份責任，父母不需要以訓話的方式來制止當孩子使用網路，

多傾聽孩子想法，必須要讓他們知道，當在網路世界，遇到任何事

情「請告知父母」、「告知師長」，如何求救，必要時報警是必然的。 

 

決 議: 太多家庭因為長期累積親子緊張情緒，造成關係不好，或害

怕被責備，所以不敢把事情說出來，而發生了遺憾的事，所以身為

媒體，著重報導網路危險事件，並心理輔導方向，教育父母或孩子

該如何自我警覺防範預防，或遇到時該如何做處理，最終內文必然

提醒，遇到任何事情「請告知父母」、「告知師長」或「立即報警」。 

 

七、臨時動議: 無 

八、主席結語: 感謝所有委員的意見，會再與製播相關人員研議辦

理，最後今天的會議圓滿結束，感謝各位委員參與，也祝福大家身

體健康。 

九、散  會 

 

 

 

 


